
永宁县 2020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绩效评价的自评报告

根据自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做好 2020

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为

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

益，我县根据工作实际，认真对 2020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

金管理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，自评得分 79 分（根据自治

区评价指标分工表，其中资金使用成效指标中资金统筹整合

使用成效和贫困县退出共 21 分只适用于贫困县）。现就我县

绩效评价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2020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情况（自评得分 5

分）

1、2020 年，中央投入我县 0 万元，投入资金量低于上

年度 100 万元，较上年度下降 100%

自评得分 0 分

2、2020 年，自治区本级专项扶贫资金投入我县 1700

万元，投入资金量高于上年度 500 万元，增幅高于 8%

自评得分 3 分

3、2020 年我县严格按照扶贫资金“四到县”原则，由

县级人民政府依据中央和自治区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用途，

根据贫困状况、政策任务、脱贫成效等因素进行分配，重点

安排脱贫攻坚、贫困村巩固提升、建档立卡户扶贫小额信贷



贴息、贫困人口能力提升培训、“扶贫保“等资金需求，制

定《永宁县 2020 年自治区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实施方

案》。

自评得分 2 分。

二、2020 年财政扶贫资金拨付情况（自评得分 5 分）

2020 年，区本级和市级配套投入我县扶贫资金共计 2130

万元，主要为生产发展及其它扶贫支出资金。所有项目计划

指标资金全部拨付到位，整体资金到位率 100%。

自评得分：我县专项扶贫资金财政拨付时间严格控制在

20 日内拨付完成，自评得分 5 分。

三、资金监管情况（自评得分 13 分）

（一）信息公开和公告公示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

我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施三级公开制度，按照要求

在县级公众网平台以及乡镇、村公示栏对扶贫资金、扶贫

项目及扶贫相关政策进行公示，在扶贫项目区，实行项目、

资金张榜公示制，接受群众监督，资金公示公告率达到

100%；

自评得分：我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已建立三级公开

制度，并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县、乡、村三级公开，自评得

分 8 分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

1、联合县审计、财政、监察等部门对全县扶贫资金金

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督查，重点检查扶贫项目资金的拨付、到

位、使用和管理情况；扶贫项目资金是否做到专账管理、专



款专用；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

有关财经法规，支付是否按照合同执行；财务制度是否健全，

财务管理是否规范，有无挤占、挪用、截留、滞留资金，有

无虚列项目资金支出、有无违纪、违规、违法等行为，不断

提升管理水平。

2、我县未接到上级转交的扶贫资金举报案件。

3、我县在县纪委、扶贫办设立扶贫专项资金监督举报

电话，接受社会各界对扶贫资金的监督举报。

自评得分： 5 分。

三、资金使用成效（自评得分 53 分）

（一）年度资金结转结余率（自评得分 15 分）

1、2020 年自治区、银川市安排我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

2030 万元，已支付 1909.3 万元，结余 120.7 万元，结余率

6%。

自评得分：我县 2020 年自治区专项扶贫资金项目都在

当年实施，资金结余率小于 8%，自评得分 7 分。

2、2019年自治区安排我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00万元，

已支付 1200 万元，结余 0 万元，结余率 0%。

自评得分：我县 2019 年自治区专项扶贫资金结余率 0%。

自评得分 4 分。

3、我县 2018 年度及 2018 年度以前资金结余 0 万元，

结余率 0%。

自评得分：我县不存在结转结余 2 年以上资金。自评得

分 4 分。



（二）贫困人口减少（自评得分 10 分）

今年以来，我县在积极应对疫情影响的情况下，紧紧围

绕“两不愁三保障”目标，认真落实挂牌督战、深度贫困攻

坚、“四查四补”、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任务。按照实现“三

个保障”，实施“五个一批”，落实“四个不摘”和“六个聚

焦”的工作要求，全县各部门分工协作、密切配合，全力完

成脱贫攻坚各项工作任务。截止目前，我县共有建档立卡户

共有 1439 户 5649 人（含“十二五”劳务移民中隆德县户籍

的 340 户 1221 人），全部脱贫退出，其中今年退出 22 户 111

人，全县六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。

一是高度重视，狠抓落实。区市党委政府和县委、县政

府主要领导及分管领导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，不定期调研

全县脱贫攻坚工作，督查各项扶贫政策落实情况，及时解决

脱贫攻坚工作问题。区市领导调研 7 次，分别就社会兜底保障

、移民后续管理、积分超市、资金项目管理、项目库建设、

扶贫车间等方面进行工作指导。县委、县政府先后召开脱贫

攻坚推进会、专题会议 20 余次，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。

加强部门监督，由县纪委、县委办、政府办组成督查组，分

别对自来水入户、危房改造、帮扶手册填写等工作进行督查

。 二是健全机制，分工负责。为确保按时完成 2020 年脱

贫攻坚工作，制发《永宁县关于当前齐头并进抓好疫情防控

和脱贫攻坚工作的紧急通知》《关于补齐永宁县“四查四补”

脱贫攻坚短板的工作推进方案》《永宁县脱贫攻坚挂牌督战

重点工作作战方案》《永宁县 2020 年精准脱贫能力培训实施



方案》《永宁县 2020 年“扶贫保”工作实施方案》《永宁县

全面开展“四查四补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方案》《永

宁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政策兜底保障工作方案》《永宁县

2020 年脱贫攻坚工作要点》《永宁县脱贫攻坚工作责任清单》

等 15 个方案及 29 个部门任务清单，为本年度脱贫攻坚工作

奠定基础。

通过自评：我县认真按照区市安排开展各项脱贫攻坚工

作，较好的完成年度脱贫攻坚任务。自评得分 10 分。

（三）精准使用情况（自评得分 28 分）

1、2020 年我县严格按照扶贫资金“四到县”原则，财政专

项扶贫资金切块下达到县（市、区），项目审批权限全部下放到

县，由县级人民政府依据中央和自治区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用

途，根据贫困状况、政策任务、脱贫成效等因素进行分配，重点

安排脱贫攻坚、贫困村巩固提升、建档立卡户扶贫小额信贷贴息、

贫困人口能力提升培训、“扶贫保”、产业发展等资金需求，制

定《永宁县 2020 年自治区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实施方案》

及后续整合使用方案，保障资金围绕项目走，项目紧盯贫困群众

利益走。建立健全项目决策机制，因地制宜确定脱贫项目，发挥

项目脱贫的带动作用。产业项目安排向“贫困村、建档立卡户集

中区、贫困人口”倾斜，支持贫困村、建档立卡群众聚集的非贫

困村均有产业辐射。加强项目库建设，精准建立项目库。根据《国

务院扶贫办印发<关于完善县级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的指导意

见>的通知》，认真谋划，严格按照“项目安排精准”的要求，

建立了 2016-2020 年项目库，严格入库程序，认真执行公示公开



制度，实行扶贫项目阳光化管理，确保项目实施进度、资金支付

与项目库保持全方位一致。完善项目资金绩效管理体制，事前、

事中、事后全面评价，确保绩效成效明显。

自评得分：我县专项扶贫资金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使用

精准，项目实施与脱贫成效紧密挂钩。自评得分 28 分。

四、机制创新方面（自评得分 3 分）

（一）强化执纪问责，资金管理工作有的放矢。

为有效遏制扶贫资金违规、违纪情况发生，扶贫资金由

县扶贫办制定资金使用方案，提交政府常务会议审核通过

后，严格按照资金使用方案执行。资金使用过程中加强三个

监督，提升资金监控水平。一是加强群众监督。在扶贫项目

区，实行项目、资金张榜公示制，接受群众监督，资金公示

公告率达到 100%；二是加强部门监督。财政、审计、监察等

有关职能部门加强联系，对扶贫资金定期检查，有效遏制扶

贫资金挤占、挪用等违纪违法现象的发生。三是加强项目监

督。对所有扶贫项目实施全程跟踪，按照项目进度进行拨款，

实施严格验收的制度，做到资金跟着项目走，项目跟着计划

走。

（二）合作闽企助力产业扶贫。

产业扶贫要靠企业发展带动，如何让闽籍企业安家落

户、扩资增效，是让产业扶贫效果可持续的关键。2019 年，

7 家闽籍企业落户闽宁镇， 6 家闽籍企业实现扩资增效，闽

籍企业实际投资 4.3714 亿元，带动贫困人口 5503 人，其中

吸纳建档立卡户就业 172 人。两地共建扶贫产业园 1 个，进



驻企业 9 家，实际投资额 8.4026 亿元，吸纳贫困人口 28 人

实现就业。援建扶贫车间 2 个，吸纳就业 110 人，其中贫困

人口 24 人。

（三）产业规划落实因村施策。

通过充分开发资源优势，因村施策，全力打造“一村一

品”，增强自身“造血”功能。2017 年起，闽宁镇着手构筑

特色种植、特色养殖、光伏、劳务、旅游产业五大主导产业

的格局。原隆村打造土地流转、乡村休闲旅游示范村，福宁

村打造设施农业、商贸服务业集聚区，武河村打造精品酿酒

葡萄示范村，园艺村打造优质饲草种植基地，玉海村打造庭

院养殖示范村，木兰村打造枸杞种植示范村。收购中科嘉业

屋顶光伏项目，涉及农户 1635 户，屋顶租赁每户每年增收

300 元，闽宁镇 6 个贫困村年发电收益 600 万元。成功启运

闽宁镇游客集散中心，规划布局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一

体的旅游新模式，全方位推动闽宁旅游产业发展。

自评得分：我县在专项扶贫资金分配、使用、监管等方

面机制创新可加 3 分。

五、违规违纪方面

针对每年审计、财政监督检查、纪检监察、检察院、扶

贫督查巡查等发现的问题，涉及到我县存在的问题，我县高

度重视，对整改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虚心接受，并及时整改

落实。



永宁县扶贫开发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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